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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114年度學前特教專業知能研習分場次計畫 

評估人員培訓課程 

壹、 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第18條。 

二、教育部學前特殊教育推動五年計畫（113-117學年度）。 

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鑑定評估人員資格權益及培訓辦法。 

貳、 研習目的 

一、提升本縣學前教育階段教師特殊教育專業知能，協助融合教育班級全體幼兒參與度。 

二、依據相關培訓辦法，培訓本縣學前鑑定評估人員，推廣發展鑑定評估制度。 

參、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教育處(彰化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三、協辦單位：彰化縣彰化市泰和國小。 

肆、 評估人員培訓課程說明會 

    114年7月1日（二）上午10時至11時，以 GoogleMeet 視訊會議方式辦理，視訊會議室

連結：https://meet.google.com/yzp-inbj-pyn，9時30分開始上線簽到。 

伍、 研習時間 

一、第一階段（Day1～Day5）：114年8月18日（星期一，6小時）、8月19日（星期二，6小時）、8

月20日（星期三，7小時）、8月21日（星期四，6小時）、8月24日（星期日，6小時）。 

二、第二階段（Day6）9月20日（星期六，6小時）。 

備註：總計6日，需全程參與並核予37小時研習時數，研習時間詳如課程內容。 

陸、 研習地點：彰化縣立體育館106教室（彰化市健興路1號）。 

柒、 參加對象 

一、本縣新進學前特教教師及尚未取得鑑定人員資格之現職正式學前特教教師務必參加： 

(一) 114學年度新進正式學前特教班教師、資源班教師及巡迴輔導班教師（含外縣市介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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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班轉任等）。 

(二) 尚未取得鑑定評估人員資格之現職正式及代理學前特教教師。 

二、本縣公立幼兒園請至少派一名參加，如園內已有教保服務人員曾完成27小時評估人員培訓

且仍在該園內服務者，該園仍可派員參訓，參訓資格需具下列之一： 

(一) 具幼兒園教師資格之教師或教保員。 

(二) 編制內並具特殊教育、輔導或心理專長之教師或教保員。 

(三) 具特殊教育教師資格之代理教師或教保員。 

(四) 具特殊教育、輔導或心理專長之代理教師或教保員。 

(五) 編制內不具特殊教育、輔導或心理專長之教師或教保員。 

三、本縣各國民小學特教教師、輔導或心理專長之教師（含本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於學校或

幼兒園服務之輔導、心理或相關專業人員。 

備註1：此培訓課程為系列研習，需全程參與，受指派之教師、教保服務人員如有課務，

課務部分則由學校公假派代。 

備註2：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鑑定評估人員資格權益及

培訓辦法第七條規定：參訓人員於平日上班時段參訓者，各該主管機關應核予

公（差）假及排代；於平日下班後時段、夜間或假日參訓者，各該主管機關應核

予參訓人員公（差）假及補休時數，並核予補休之課務排代。 

捌、 場次人數：1場次共6天，錄取80人。 

玖、 報名方式 

請於114年6月1日起至8月4日止，逕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依下列路徑報名：

「http://special.moe.gov.tw/study.php研習報名縣市特教研習開啟查詢登入縣市：彰化

縣研習性質：主管機關委辦研習年份：2025年8月查詢」。 

壹拾、 課程與內容 

Day1：114年8月18日(星期一) 

時  間 課程主題 & 內容 授課講師 

9：00 
 ׀

12：00 

主題一：特殊幼兒評估概念 

內  容：特殊幼兒多元評估目的與方法、

幼兒與家庭評估重點、多元評

量與鑑定實施要點、發展篩檢

與鑑定、發展評估工具簡介、評

估工具選用原則與檢視 

（基礎） 

講師： 

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吳佩芳助理教授 

助理講師：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部定

宣講員(1位) 

12:00-13:00 午餐/午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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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 
 ׀

16：00 

主題二：幼兒發展評估實施(一) 

內  容：各類身心障礙幼兒特質與鑑定

基準、幼兒發展與行為評估內

容、自然情境觀察與評估（含生

態評量、遊戲評量、活動本位評

量） 

（基礎） 

講師： 

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吳佩芳助理教授 

助理講師：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部定

宣講員(1位) 

16：00---- 賦歸 

Day2：114年8月19日(星期二) 

時  間 課程主題 & 內容 授課講師 

9：00 
 ׀

12：00 

主題二：幼兒發展評估實施(二) 

內  容：發展評估實務分享或演示（學

前鑑定作業流程、家長聯繫與

訪談、評估流程規劃、評估實

作） 

（基礎） 

講師： 

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吳佩芳助理教授 

助理講師：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部定

宣講員(2位) 

12:00-13:00 午餐/午休 

13：00 
 ׀

16：00 

主題三：個案評估報告撰寫與實例研討 

內  容：報告內容撰寫、評估資料統整

與結果說明、教育安置與教學

輔導等建議、評估報告實例討

論與經驗分享 

（基礎） 

講師： 

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吳佩芳助理教授 

助理講師：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部定

宣講員(2位) 

16：00---- 賦歸 

Day3：114年8月20日(星期三) 

時  間 課程主題 & 內容 授課講師 

8：30 
 ׀

12：00 

主題四：特教相關專業人員評估與實務 

內  容：各相關專業人員協助教師解決

的問題、評估重點、個別評估及

合作評估實例、轉借內容 

（基礎） 

講師： 

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吳佩芳助理教授 

助理講師： 

新北市教育局巡迴物理治療師 

賀葳治療師 

12:00-13:00 午餐/午休 

13：00 
 ׀

16：00 

彰化縣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鑑定安置作業

實施現況與流程 

（自訂） 

講師： 

內聘講師 

16：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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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4：114年8月21日(星期四) 

時  間 課程主題 & 內容 授課講師 

9：00 
 ׀

12：00 

主題五：心評人員的角色與專業倫理 

內  容：心評人員的工作與角色、專業

能力與專業倫理 

（基礎） 

講師： 

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吳佩芳助理教授 

助理講師：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部定

宣講員(1位) 

12:00-13:00 賦歸 

13：00 
 ׀

16：00 

主題六：解讀相關資料與綜合研判 

內  容：身心障礙證明和兒童發展聯合

評估報告書等資料的解讀、資

料彙整與綜合研判、個案實例

分享 

（基礎） 

講師： 

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吳佩芳助理教授 

助理講師：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部定

宣講員(1位) 

16：00---- 賦歸 

Day5：114年8月24日(星期日) 

時  間 課程主題 & 內容 授課講師 

9：00 
 ׀

12：00 

零至六歲幼兒評估表解密(一)： 

評估表各項度說明與演練，包含感

官知覺、認知、溝通、粗大動作。 

（自訂） 

講師： 

內聘講師 

助理講師： 

內聘講師 

 

12:00-13:00 午餐/午休 

13：00 
 ׀

16：00 

零至六歲幼兒評估表解密(二)： 

評估表案例分享與討論，包含精細

動作、社會情緒、人際互動、生活自理。 

（自訂） 

講師： 

內聘講師 

助理講師： 

內聘講師 

 

16：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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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6：114年9月20日(星期六) 

時  間 課程主題 & 內容 授課講師 

9：00 
 ׀

12：00 

主題七：評估與報告撰寫案例討論 

內  容：分組進行評估案例分享與討論、

報告撰寫案例研討(一) 

（基礎） 
講師： 

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吳佩芳助理教授 

 

助理講師：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部定

宣講員(4位) 

12:00-13:00 午餐/午休 

13：00 
 ׀

16：00 

主題七：評估與報告撰寫案例討論 

內  容：分組進行評估案例分享與討論、

報告撰寫案例研討(二) 

（基礎） 

16：00---- 賦歸 

壹拾壹、 獎勵：活動結束後工作人員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敘獎。 

壹拾貳、 經費：由本縣特殊教育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壹拾參、 附則 

一、參加研習人員之所屬單位請依本權責准予參加人員公假登記及補休事宜。 

二、辦理活動期間如適逢假日，工作人員依規定得於活動結束次日起，2年內在不影響課務情況

下補休完畢。 

三、請於研習活動前完成線上報名，現場報名者恕不核予研習時數及發給相關資料。 

四、顧及研習品質請勿攜伴參加，並請自備環保杯、餐具。 

五、因故不克出席者，錄取審核前請自行取消報名，經錄取後請聯繫本案聯絡人：特殊教育資源

中心宋慧娟老師，7273173轉分機532，或 Email：jhcpre@rcse.chc.edu.tw。 

壹拾肆、 本計畫經核可後實施，若有未盡事宜得依實際情況隨時修正之。 


